
香港童軍總會 

青少年活動署 

 

「開心家庭『童』歡樂」之「和諧家庭共維繫」推廣日 
報名表格 

（截止日期：2012年1月27日） 

 

1. 帶隊領袖及單位資料：（參加單位必須由最少1位負責領袖帶隊出席。） 

帶隊領袖姓名  活動當日聯絡電話  

電郵地址 （請用正階清楚填寫） 童軍職位  

通訊地址  

署／地域 
*     署 ／ 港島 ／ 九龍 ／ 東九龍 ／新界 ／ 新界東 地域 

區  旅  
*
請刪去不適用者。 

2. 參加人數：（小童軍及幼童軍支部成員必須攜同最多 2 名家庭成員一同參與。） 

小 童 軍：_____人 幼 童 軍：_____人 童    軍：_____人 深資童軍：_____人 

樂行童軍：_____人 領    袖：_____人 會務委員：_____人 親    友：_____人 

   合    共：_____人 

3. 「和諧家庭」親子專題講座：（所有參加講座之成員必須攜同最多 1 名家長出席。） 

 本單位共有_____名成員及家長參加推廣日當日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30 分在香港童軍    

 中 11 樓 1104 室舉行之「『和諧家庭』親子專題講座」。 

聲明： 

本單位未滿 18 歲之參加者已填妥家長同意書（PT/46），該等同意書由當日負責領袖保存，
待活動完畢後即銷毀。 

 

 

負責領袖簽署：  單位印鑑：  

負責領袖姓名：  童軍職位：  

負責領袖電話：  日    期：  

備註 

1. 本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的資料，會供本會處理申請參與上述活動及有關的用途。在表格內提供的
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純屬自願。然而，如果沒有正確或足夠的資料，本會可能無法處理有關的申請。 

2. 在一般情況下，申請表將於活動完成後6個月銷毀。 
 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  
請填寫下列回郵地址 

姓名：   青少年活動署專用  寄： 

地址：   收件日期： 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 

     香港童軍中心 9 樓 

     青少年活動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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